企业上一年度及当年度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居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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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上申请提交电子版材料，综合窗口申请提交材料原件（A4）1份。
2.申请材料或文件所载基本信息与提交的证明材料或文件所载内容一致。
3.申请人应提交企业上一年度及当年度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居住的记录，证明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上一年度及当年度境内居住情况。申请材料应加盖公章和骑缝章，有关内容应与认定申请中的相关内容一致。

